
关于嘉实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调整申购赎回现金替代处理规

则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旗下嘉实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场内简称：标普油气 ETF；交易代码：

15951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

则，以及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拟自 2023 年 11 月 15 日起

调整本基金申购赎回中现金替代的处理规则（即 2023 年 11 月 15 日的申购赎回

作为新规则适用起点），具体如下： 

一、申购赎回现金替代处理规则调整 

 调整前 调整后 

申

购 替 代

金 额 的

处 理 程

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 T 日的申购申请， 

基金管理人将在 N+1 日内（“ N+1 日”

指 T 日后的第 1 个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境

外主要证券交易所的共同交易日，下同）

买入被替代的成份证券。N+1 日日终，若

基金管理人已买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

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买入成本

（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按照汇率折

算后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

资人应补交的款项；若基金管理人未能买

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所

买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买入成本（包

对于确认成功的 T 日的申购申请，基金

管理人将在 T 日内买入被替代的成份证券。T

日日终，若基金管理人已买入全部被替代的

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买

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按照汇

率折算后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

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若基金管理人未能买

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所买

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买入成本（包括买

入价格与交易费用）加上按照 T日收盘价（被

替代证券当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

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的未买入部分的被



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加上按照 N+1 日

收盘价（被替代证券 N+1 日在证券交易所

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

的未买入部分的被替代证券价值按照汇率

折算后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

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  

若 T 日后至 N+1 日期间被替代的证券

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重要权益

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正常情况下，N+3 日（指开放日）内，

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

数据发送给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结算机构

办理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并将

结果发送给相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

托管人，相关款项的交收于数据发送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内完成。若发生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交收日期进行相应调

整。 

替代证券价值按照汇率折算后的差额，确定

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  

若在此期间被替代的证券发生除息、送

股（转增）、配股重要权益变动，则进行相

应调整。 

正常情况下，T+3 日（指开放日）内，

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

据发送给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结算机构办理

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并将结果发

送给相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交收于数据发送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内完成。若发生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

以对交收日期进行相应调整。 

赎

回 替 代

金 额 的

处 理 程

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 T 日的赎回申请，基

金管理人将在 N+1 日卖出相应的成份证

券。N+1 日日终，若基金管理人已卖出全

部被替代的成份证券，则以实际卖出所得

（卖出价格扣减相应的交易费用）按照汇

率折算后的差额，确定基金应交付给投资

人的赎回现金替代金额；若基金管理人未

能卖出全部被替代的成份证券，则以实际

卖出所得（卖出价格扣减相应的交易费用）

加上按照 N+1 日收盘价（被替代证券 N+1 

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

对于确认成功的 T 日的赎回申请，基金

管理人将在 T 日内卖出相应的成份证券。T

日日终，若基金管理人已卖出全部被替代的

成份证券，则以实际卖出所得（卖出价格扣

减相应的交易费用）按照汇率折算后的差额，

确定基金应交付给投资人的赎回现金替代金

额；若基金管理人未能卖出全部被替代的成

份证券，则以实际卖出所得（卖出价格扣减

相应的交易费用）加上按照 T 日收盘价（被

替代证券当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

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的未卖出部分被替



的收盘价）计算的未卖出部分被替代成份

证券价值，按照汇率折算后的金额，确定

基金应交付给投资人的赎回现金替代金

额。 

若 T 日后至 N+1 日期间被替代的证券

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重要权益

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正常情况下，N+6 日（指开放日）内，

基金管理人将应支付的替代金额的明细及

汇总数据发送给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结算

机构办理现金替代资金的清算，并将结果

发送给相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

人，相关款项的交收于数据发送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内完成。若发生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可以对交收日期进行相应调整。 

代成份证券价值，按照汇率折算后的金额，

确定基金应交付给投资人的赎回现金替代金

额。 

若在此期间被替代的证券发生除息、送

股（转增）、配股重要权益变动，则进行相

应调整。 

正常情况下，T+6 日（指开放日）内，

基金管理人将应支付的替代金额的明细及汇

总数据发送给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结算机构

办理现金替代资金的清算，并将结果发送给

相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相关

款项的交收于数据发送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内

完成。若发生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以对

交收日期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并已履行了规定的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该事项不涉及《基金合同》

的修订，调整后的申购赎回现金替代处理规则等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二、重要提示 

1、根据《嘉实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QDII）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本基金将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投资者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提出的申购赎回

申请适用于调整后的申购赎回现金替代处理规则。 

2、本次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公告仅对申购赎回现

金替代处理规则调整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涉及的调整内

容将进行相应更新。 



3、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上述业务时，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

定。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人投资于

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

更新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10 日 


